
排定會勘日程函請公所.地政事務所會

勘(通知申請人或土地所有權人) 

現場會勘 

檢送會勘紀錄

表及照片 

未作農業使用之案件.函請土地

所有權人於 2個月內改正 

辦理複勘 

自建檔清冊中依鄉鎮市別會同政風處抽出 3％之案件

建立抽查清冊 

檢送會勘紀錄表及照片.未改正者依規定廢止原容許

使用同意書.並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69條規定辦理 

 

臺中市農業用地容許作農業設施使用案件抽查作業流程圖 

 


